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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医疗”）于 2017

年 5月 1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574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6年年报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

司结合行业情况，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并购资产业绩承诺履行风险 

年报及相关公告披露，公司前期进行多项外延式并购，形成大额商誉，报告

期末余额为 8.46亿元，占公司净资产的 26.03%。其中，公司分别于 2013年、

2014年收购上海远跃制药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跃药机）90%股权、成都英

德生物医药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英德）85%股权，分别形成 2.19

亿元、2.34亿商誉，报告期末分别对其计提 5106万元、9216万元商誉减值，导

致公司业绩大幅下降。 

此外，成都英德相关股权交易作价 3.70 亿元，资产收购溢价率 373%，交易

对方隋涌等 9名自然人进行业绩承诺和相应补偿约定。2015年，成都英德未完

成业绩承诺且未补偿到位，截至报告期末相关自然人仍欠公司 1060万元补偿款。

2016年，成都英德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4582.70万元，低于承诺数 9637.83



万元，按照协议约定上述 9名自然人应于成都英德审计报告出具后三十五日内向

上市公司补偿 19275.66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成都英德所处细分行业情况，自身经营情况及营业收入、成本、期间

费用、在手订单等相关经营数据，说明成都英德近年业绩变化原因及合理性，报

告期内计提减值准备测算过程和依据，计提是否充分。 

2.公司与成都英德及相关方业绩承诺及相应补偿约定，历年业绩承诺履行情

况，相关补偿款的追讨情况，以及公司就相关自然人未按协议约定补偿到位拟采

取的措施。 

3.报告期内成都英德业绩远低于业绩承诺，隋涌等 9名自然人业绩补偿金额，

公司与承诺方就业绩补偿的沟通处理情况。请公司进一步核实和评估是否会再次

发生业绩补偿违约风险及拟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并充分提示风险。 

4.成都英德收购过程中，评估大幅溢价是否公允，评估假设是否合理，请评

估师发表意见。 

5.针对远跃药机商誉减值事项，请公司进一步说明：（1）公司并购远跃药机

情况，包括交易作价、支付方式，交易对方相关业绩承诺及履行情况；（2）对远

跃药机进行商誉减值的原因，是否因其业绩出现大幅下降，如是，请进一步说明

业绩变动的具体原因，并与同行业企业进行比较说明其变动的合理性。 

6.针对公司近年收购较多，商誉余额较大，请公司进一步说明：（1）梳理近

三年公司外延式并购投资情况，包括标的资产交易时间、价格、是否溢价收购，

收购完成后收入、利润情况及是否符合预期；（2）是否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减值测

试，充分计提减值准备。 

7.成都英德收购过程是否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董监高在

收购过程中是否勤勉尽责，对其潜在重大风险进行预判和提示，公司内部是否有

相应的追责措施。 

8.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 1、5、6事项发表专项意见，请财务顾问对上述

1、2、3、4、5事项发表意见。 



二、业务经营相关事项 

9.年报业务概要章节披露，公司业务包括医疗器械、制药装备和医疗服务三

大板块；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章节披露，公司业务分项为医疗器械、环保设备、

药品及医疗器械经营和医疗服务，信息披露前后不一致。请公司根据《格式准则

第 2 号》第二十六条等规定，补充披露：（1）按照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分项列

示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并分析变动情况，并与同行上市公司进行

比较说明其合理性；（2）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如原材料、人工工资、折旧、

能源和动力等在成本总额中的占比情况。 

10.年报披露，公司将医疗服务作为重点发展，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02

亿元，毛利率 15.05%，公司投资建设平阴中医院、文登整骨烟台医院等多项工

程。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投资医院情况，包括投资时间、交易价格、合作

模式、权力义务约定等，以及是否按规定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2）

公司对前述医院投资进展情况，包括相关医院固定资产投入、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利润情况等。 

三、其他信息披露事项 

11.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苏州长光华医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

发生多项关联交易，合计金额 5213万元，占公司上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61%。

请公司核实上述关联交易是否已按规定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并请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12.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 64.65%，货币资金 12.48 亿元，短

期借款 29.79亿元，长期借款 2.72亿元，其他流动负债 8.08亿元，期间财务费

用 1.66 亿元，经营性现金净流入 1.89亿元。请公司结合一年内债务到期情况，

补充披露相关偿债安排和资金来源，并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

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 2017 年 5月 23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并同步对年报作

相应修订，同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16 日 


